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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少諮詢代表，其法源依據為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第5條第1項及第

10條第2項規定（特別是第十條：...必要時，並得邀請少年代表列席 ）。 
　　目前台北市兒少代表最大的問題點是---沒有連貫性。一屆屆的開始也代表

著一屆屆的結束，上一屆所學得的技巧、資訊、甚至人脈，在下一屆時便須全部

重新開始。或許有些人會覺得：為甚麼上下界需要有關聯呢？本來不同屆的兒

少關注的議題或需要的都會不同啊？請各位想想：一屆新任的兒少代表剛進來

，對不論兒少代表的責任、會議的目的及流程，都是需要長時間的摸索及熟悉

的。若我們能把現有的＂財產＂屆屆相傳，是否能縮短部分時間，將這些時間

運用在需要當屆需累積的事務上，如：熟悉同一屆的夥伴（包括其他縣市，這真

的很重要）及加強、豐富未來的提案。若這個問題持續至未來，兒少代表就會成

為在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會議中，偶爾發發言、提提案的青少年朋友，

而無法完全發揮兒少諮詢代表應有的影響力！ 
　　對此，我個人的建議有二，前者較易實行但為消極、後者較為困難但能根除

這項弊病。 
Ａ加長任期： 
第四屆（目前）台北市代表的任期是從105.10至107.1，約為一年。簡單的部分是

因為任期並非中央決定，換句話說各縣府可依各縣市的狀況及民意調整其任

期。像高雄市的兒少代表任期就是兩年。但他的缺點在於，兩年的任期對某些

人來說太長了，再加上會考、學測、指考等升學下，不僅出席率將遭受更大的影

響，最初的動力也會被破壞。 
 
Ｂ學長學弟制： 
最了解兒少代表在做甚麼的、有完整提案經驗的，不是兒少科，不是兒少委員，

更不是培力單位，而是歷屆的兒少代表。若歷屆的兒少代表都能提供令屆的經

驗及資訊，我相信兒少代表會成為持續進步、致力於兒少議題的有力推手！不

過當然，這無法是強制性的，所以就要看各位代表的責任心了！ 
 
　　上述是針對兒少代表＂連貫性＂的說明及筆者的建議，為台北市兒少代表

目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。接下來將點出兒少代表整體流程及內容的缺失及建議

的解決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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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​ 徵選  
       基本上台北的徵選方式個人覺得是沒問題（紙本初審、面試複審）至於面試

問題.....筆者已經忘了，因此筆者想針對徵選的對象進行著墨。首先，是年級問

題。年級的分布會牽扯到出席率的問題。一個準備考會考、學測的學生，在目前

體制下，很難要求他持續且認真的參與兒少代表的任務。因此，筆者的建議是

在面試的最最最後一個依據放入年級的考量，而較適合的年級（任期內年級）為

小六、國一二、高一二。再來是特殊族群。在「台北市第四屆兒少代表實施計畫」

中有提到：兒少諮詢代表遴選時應兼顧年齡、性別、族群、身心障礙及區域分布

之平衡及公平、公開等原則。因此在徵選過程中，會保障一些特殊族群的名額。

這利益良善，但在後續不論開會或培力過程，並沒有維護到這些少數的權益。

像我們這屆有個特殊生，雖然他有成為正式代表，但一來他已經成年，平日的

小會因工作都無法參加；二來縱使參加了會議，也因他的狀況而不太能跟大家

分享，或有自已的觀點。筆者覺得這是很可惜且有失原意的一件事。 
 
2.   培力（單位/課程） 
        培力單位在兒少代表各個組織中是個重要的環節，但在「台北市第四屆兒

少代表實施計畫」中並沒有明確指出它的作用，讓筆者很困惑。在目前的狀況

下，培力單位除了籌辦培力課程外，還需帶領各小組的提案計畫、主持大會、帶

領代表熟悉職位等。就筆者看來，有許多事情並非一定要由培力單位來執行。

舉例來說，如前段所述，帶領代表熟悉職位這種親身經歷的事，交給第一線的

歷屆代表一定會比培力單位還適當（而“如何教導、傳承經驗”這或許才是培力單

位需做的事）。若以筆者的角度來定義培力單位，則是：一個在兒少議題有相關

經驗的民間單位。因此，筆者認為，培力單位存在的意義，並非教導代表們“如
何成為兒少代表”，而是要引導代表們“成為專業的代表”。這裏說的“專業”並非

指官僚式的語言；相反的，培力單位要教導代表如何運用兒少的觀點、角度、語

言來傳達我們所看到的社會。這才是身為一個與政府交涉方面有經驗的NGO
必須提供的；此外，帶領代表閱讀兒少委員會的紀錄及了解他們所關注的議題

，也是培力單位需要提供的。兒少委員會會議紀錄多用專業詞語，且大部分議

題是我們生活中很少碰觸到的，要我們如何在如此匆促的會議進度中，發表我

們的意見呢？ 
      培力課程是個廣泛的名詞，又因沒有明確項目規定要上什麼？以何種方

式？因此在筆者的想像中，它應該要環繞在“兒少議題相關的”及“提案技巧相關

的”這兩大主題。前者包含兒權法的介紹、相關議題及現況等，而後者可能是口

說技巧、簡報、收集資料的技巧等等。然而，不同縣市、不同屆數有著不同的培

力單位，不同培力單位所帶領的課程也就會不同，而其內容的精準度及實用性

又會隨著單位的經驗而有所不同。如此雜亂的課程方式是很沒有系統性且易流

於膚淺的。 



 
       最後一個部分想跟大家分享全台兒少代表的（詭異）現況。8/8號~8/10由台

灣展翅協會舉辦的數位公民論壇，將全台各縣市的兒少代表召集，讓自95年頒

布兒權法以來就該存在的兒少諮詢代表們終於見面了！當梯的活動除了桃園

及台中的代表缺席外，其他縣市皆出席2~3代表。期間代表們熱絡討論，但也發

現了許多各縣市兒少代表目前的怪異情況。有的縣市沒有定期的召開大會、有

的縣市沒有提案的準備、甚至有的只是列席成人會議，發表看法而已。我們越

分享越憂心，一個對兒少如此重要的組織代表，竟這麼的不被政府重視，那未

來會發生什麼事啊？ 
 
根據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（CRC）第十二條第一項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

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 由表示其意見，其所表示之意見

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。及第十三條第一項：兒童應有自由表示意見之

權利；此項權利應包括以言詞、書面或印刷、藝術形式或透過兒童所選擇之其

他媒介，不受國境限制地尋求、接收與傳達各種資訊與思想之自由。我們的政

府應保障兒少族群的發言權，而兒少代表的設立目的正是為此。但是，當我們

忽略了當初的用意、最根本的價值而只在乎於政策的實現與達成時，兒少的權

益該如何守護？相對於其他組織，兒少諮詢代表已是非常具有優勢的。但是，

當我們的政府開始分心、恍惚時，兒少們的聲音，如同悲秋中的孤雁，幽寂地迴

盪在空蕩的青春。 
 
筆者為第二屆及第四屆（本屆）之台北市兒少代表。在參與過程中，發覺兒少代

表的相關制度程序之不完善，故以親身為任兩屆兒少代表的經驗與各位分享。 


